
           框式、平板式車輛裝載常壓液態非危險物品罐槽體之定期檢驗紀錄表 

 

合格證號碼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檢驗日期：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事  業  單  位  罐槽體製造日期 中華民國     年   月 

罐  槽  體  型  式 □  框式          □  平板式 罐 槽 體 水 容 量             公升 

罐  槽  體  序  號  罐槽體櫃數         櫃 

一、 檢  驗  基  準： 

檢   驗   項   目 檢              驗               基              準 檢驗結果 備   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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罐  槽  體 無裂痕或明顯之變形、腐蝕、油漆完好。   

防     波       板 無裂痕或明顯之變形、腐蝕。   

加  強  材 端板、隔板或防波板之加強材，固定部無裂痕。   

人   孔   及   蓋 無明顯之腐蝕；固定螺栓無銹蝕、密合墊適當。   

通    氣    閥 
功能正常、閥體無損傷、彈簧無老化、銹蝕。 

  
安裝部份無異狀。 

罐  頂  護  板 框板無明顯損傷、變形；焊接部無裂痕、腐蝕。   

罐 槽 體 之 固 定 

框式：於框架前後左右四處以定位桿及 F 型插銷固定。平板式：於罐槽體腳座

焊製固定座兩片，以 C 型固定器聯結卡車車台裝設之下固定座固定或比照框式

之固定方式。  

  

罐  槽  體  裝  車 裝置傾卸設備車輛及裝置罐槽體後整體車輛高度不得超過 3.5 公尺。   

試壓塞頭或試壓蓋板 無洩漏、腐蝕。   

排

卸

設

備 

排    卸    口 排卸口安裝部份無裂痕、腐蝕，接頭無洩漏。   

排  卸  閥 無損傷、動作正常，接頭部份無洩漏，閥之開關方向及狀態標示清晰易識別。   

扶梯、腳架及把手 固定部份、牢固、無明顯變形、腐蝕。   

水 壓 或 耐 壓 氣 密 試 驗 

罐槽體水壓或耐壓氣密試驗壓力為 0.37 ㎏/c ㎡，保持壓力時間為 10 分鐘，試

驗時各接頭部份及蓋板或閥類均不得洩漏。此時，通氣閥或安全閥應予以隔離

或拆卸。 

  

罐  槽  體  穩  固  試  驗 
框式：罐槽體與車身定位處,定位桿及 F 型插銷應無銹蝕,並不至前後左右移動。

平板式：上、下固定座及固定器應無銹蝕，並應充份旋緊。 
  

標  示 罐槽體號碼˙壓力試驗˙裝載容量˙製造日期之銘版製於罐槽體之腳座 

二、檢 驗 結 果 評 定： 

1、□合格 合格有效期限： 民國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日止 

2、□不合格 不合格原因： 

 

 

檢驗主管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檢驗人員簽

章： 

附件十二 

s6law
註解
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十月二十七日交通部交路字第0980085057號令修正發布第11條條文及第18條條文附件十三　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九月十三日行政院院臺規字第1121032982號公告第3條第2項、第4條第1項第11款所列屬「交通部公路總局」之權責事項，自一百十二年九月十五日起改由「交通部公路局」管轄
【法規來源】常壓液態罐槽車罐槽體檢驗及管理辦法§17


